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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小农生产格局下耕地撂荒问题演进及治理

——基于中日韩三国的分析

周旭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 100007）

摘要：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的农业资源禀赋具有人多地少和耕地细碎化

等特点，在粮食安全受到高度重视的政策背景下，东亚小农生产格局下的耕地撂荒问题引

发了广泛关注。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官方对耕地撂荒开展追踪调查的国家，近年来

两国耕地撂荒问题日益突出，不仅有常年性撂荒，还有季节性撂荒。中国也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耕地撂荒现象，主要体现为常年性撂荒。从成因来看，耕地利用纯收益下降从根本上

促使了东亚小农生产格局下耕地撂荒问题的形成，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又在

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当其他耕地利用方式无法带来更高的纯收益时，撂荒便成为农户的

理性选择。作为东亚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日本、韩国在治理耕地撂荒问题方面积

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两国采取的确保农业接班人、建立耕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实施土地改

良等举措，可供中国借鉴参考。结合日韩经验并立足自身实际，中国需要培育新乡贤和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推广农业生产托管，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将有限的耕地资源用足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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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s characterized by a large population with less farmland, and fragmented
cultivated la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licy of heightened focus on food security, the issue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under the pattern of smallholder production in East Asia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re among the few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have
conducted official tracking surveys on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in these two countr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ith
both perennial and seasonal abandonment. China has also experienced a certain degree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phenomenon,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perennial aband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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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ms of the causes, the decline in the net income of cultivated land utilization has
fundamentally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blem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under the
production pattern of smallholder production patterns in East Asia, and the transfer of young
agricultural laborers to non-farming industries has been identified as playing a dominant role.
Abandonment of cultivated land becomes a rational choice for farmers when other method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fail to bring about higher net incomes. As the first countries in East Asia to
implement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ve accumulated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in managing the problem of the abandonment of cultivated land. The initiatives taken
by the two countries to ensure the successors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establish intermediary
service organizations for the transfer of cultivated land and implement land improvemen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China.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its own
reality, China needs to cultivate new rural sage and new types of agricultural operators, promo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tandard cultivated land,
and make full use of limited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Keywords: East Asia; smallholder production pattern;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food security;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0 引言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耕地撂荒通常指因农业生产者放弃耕种和管理而使

耕地处于闲置或荒芜状态。当农业生产者选择撂荒时，耕地实际利用规模将会缩小，且长

期来看耕地质量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多次强调严守

耕地红线，对耕地撂荒问题的关注不断提升。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耕地

“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要求禁止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2021 年，农业农

村部专门印发《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充分认识遏制耕地撂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耕地撂荒，用足用

好耕地资源。2023 年 7 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再次强调，加强撂荒地

治理，摸清底数，分类推进，因地制宜把撂荒地种好用好。

当前，中国尚未形成全国范围内的耕地撂荒动态监测体系，耕地撂荒的长效治理机制

有待建立和完善。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导的日本和韩国是东亚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极为少有的官方对耕地撂荒开展追踪调查的国家，在治理耕地撂荒问

题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因此，日韩两国耕地撂荒问题的演进轨迹和治理举措能

够为中国提供重要启示。已有研究针对日韩两国的耕地撂荒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胡霞和

周旭海探讨了日本耕地撂荒问题的成因及政策应对措施
[1]
，Ito 等检验了日本耕地交易机构

在抑制耕地撂荒方面所发挥的作用[2]，Baek 等考察了韩国全罗南道光阳市耕地撂荒问题的

驱动因素[3]，Lee 等以韩国庆尚北道义成郡为例评估了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耕地撂荒的脆弱性

[4]
。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单个国家乃至一国之内的特定区域，缺少基于东亚小农生产格局

的综合考量和对中日韩三国的比较分析。

全球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中，北美以大农场式农业为主，西欧以中等规模农场式

农业为主，东亚则以小规模家庭农业为主。尽管小农生产格局容易被理解为超越时间和空

间的普遍性存在，但如今像东亚一样小规模家庭农业仍占压倒性比重的地区反而十分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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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立足东亚人多地少和耕地细碎化的资源禀赋条件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确保粮食

安全，向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例如，罗浩轩梳理了东亚主要经济体农业转型的共同

特征
[6]
，王文龙分析了东亚农业现代化模式下化解农业发展目标冲突的主要对策

[7]
。而具体

到耕地撂荒问题方面，东亚代表性国家耕地撂荒问题的演进轨迹究竟有何异同，以及东亚

小农生产格局下对于耕地撂荒问题应当选择何种治理路径，现有研究还缺少系统深入的探

讨。为此，本文将从常年性撂荒和季节性撂荒两个维度归纳中日韩三国耕地撂荒的典型事

实，综合分析东亚小农生产格局下耕地撂荒问题的驱动因素，梳理总结中日韩三国耕地撂

荒问题演进的异同，并结合日韩经验和中国实际，探讨未来中国治理耕地撂荒问题的现实

路径。

1 中日韩三国耕地撂荒的典型事实及比较

中日韩三国耕地撂荒问题的演进既存在明显的共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归纳三

国耕地撂荒的典型事实，可以更直观地呈现各国耕地撂荒问题演进的异同。与此同时，现

有针对耕地撂荒的统计多指向常年性撂荒，事实上除了更容易被关注到的常年性撂荒，季

节性撂荒也是不可忽视的现象。

1.1 日本耕地撂荒的典型事实

日本对撂荒地的官方统计指标包括弃耕地和荒废耕地，二者分别反映的是主观（耕地

所有者）和客观层面的耕地撂荒情况，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但又不完全等同。

日本农林水产省每 5 年进行一次的农林业普查中有专门针对弃耕地的调查。表 1 呈现

了 1985—2015 年日本弃耕地面积和耕地弃耕率的变化情况，此期间，日本弃耕地面积由

13.1 万公顷上升至 42.3 万公顷，然而耕地弃耕率也由 2.8%上升至 10.9%。由此可见，从

主观意愿的角度来看，日本农户的弃耕倾向不断增强。

表 1 1985—2015 年日本弃耕地面积和耕地弃耕率的变化

指标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耕地经营面积/万公顷 456.7 436.1 412.0 388.4 369.3 363.2 345.1

弃耕地面积/万公顷 13.1 21.7 24.4 34.3 38.6 39.6 42.3

耕地弃耕率/% 2.8 4.7 5.6 8.1 9.5 9.8 10.9

资料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

日本自 2008 年开始对荒废耕地面积进行年度调查，该项调查由市町村（地方行政单位）

及农业委员会共同开展。由图 1 可知，2008—2021 年，日本荒废耕地面积一直稳定在 26

万～29 万公顷。但与此同时，可复耕复种和复耕复种困难的荒废耕地比例却出现了明显变

化。2008—2021 年，日本荒废耕地中可复耕复种的比例由 52.5%下降至 35.0%，复耕复种

困难的比例则由 47.5%上升至 65.0%，进而给耕地保护带来了较大压力。由于耕地非农化、

耕地撂荒、退耕还林等原因，1961 年以来日本耕地面积呈持续下滑态势。2022 年，日本耕

地面积已降至 432.5 万公顷，相比 1961 年的二战后最高值下降近三成，且 2013 年以后，

撂荒致使耕地难以复耕复种超过耕地非农化成为日本耕地面积下降的首要原因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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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8—2021 年日本荒废耕地面积的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

当然，前述调查反映的是常年性撂荒情况，未将季节性撂荒纳入考量。由于季节性撂

荒很难界定清晰，几乎没有国家对此直接进行统计。一个常被用于衡量季节性撂荒的指标

是复种指数（Multiple Cropping Index，MCI），即一定时期内（通常为 1 年）在相同耕

地上种植农作物的平均次数，其数值等于耕地上农作物的总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季

节性撂荒主要是指由过去的多熟制演变为单熟制，如一年两熟变为一年一熟，此时复种指

数将降至一半，因此使用复种指数间接反映季节性撂荒情况具备较大的合理性
[9]
。图 2 展

示了 1970—2021 年日本复种指数变化情况。从中可知，该时期日本复种指数总体呈下降态

势，由 108.9%大幅下降至 91.4%，明显超出了常年性撂荒所导致的结果。据此可以推测，

日本耕地季节性撂荒现象也愈发普遍。

图 2

1970—2021 年日本复种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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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韩国耕地撂荒的典型事实

韩国耕地撂荒情况可从韩国统计厅每年开展的农业区调查中得知。由于韩国统计厅未

直接公布耕地弃耕率数据，参照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计算方法，采用下式计算韩国耕地弃耕

率：耕地弃耕率=弃耕地面积/（弃耕地面积+耕地经营面积）。表 2 呈现了 2008—2021 年

韩国弃耕地面积和耕地弃耕率的变化情况，此期间，韩国弃耕地面积由 3.8 万公顷上升至

6.9 万公顷，耕地弃耕率由 2.2%上升至 4.4%，二者均呈波动上升态势。虽然这一情况要好

于日本，但也应看到，2016 年以后韩国弃耕地面积和耕地弃耕率上升态势更加明显。

表 2 2008—2021 年韩国弃耕地面积和耕地弃耕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韩国国家统计门户网站。

图 3 展示了 1975—2021 年韩国复种指数变化情况。1975—2021 年，韩国复种指数呈

持续下滑态势，由 140.4%大幅下降至 107.3%，显然超出了常年性撂荒所导致的结果，可以

判断韩国季节性撂荒现象也愈发普遍。

图 3 1975—2021 年韩国复种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韩国国家统计门户网站）

1.3 中国耕地撂荒的典型事实及与日韩比较

关于中国耕地撂荒的整体情况，目前尚无官方统计数据。现有研究涉及的中国耕地撂

荒整体情况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农户家庭微观调查；另一类是遥感技术。蔡

禾等依托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估算，全国耕地弃耕率约为 5%～7%，

全国弃耕地面积约为 0.90 亿～1.25 亿亩
[10]

。谢玲红等利用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

点数据计算得出 2019 年全体被调查农户的耕地撂荒率为 1.62%
[11]

。李广泳等基于遥感技术

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等手段从高分影像获取的数据表明，2017 年全国耕地撂荒面积约 1.37

指标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21 年

耕地经营面积/万公顷 171.4 166.9 163.2 159.6 161.6 155.6 150.4

弃耕地面积/万公顷 3.8 5.1 4.5 4.0 5.1 6.1 6.9

耕地弃耕率/% 2.2 2.9 2.7 2.4 3.1 3.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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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亩，耕地撂荒率为 6.75%[12]。李婷婷和刘长全利用遥感数据测算发现，2020年全国耕地撂

荒面积约为 0.93亿亩，全国耕地撂荒率约为 4.87%[13]。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认为当前中

国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耕地撂荒现象，但总体情况好于近年来耕地弃耕率已超过10%的日本。

上述统计主要反映的是常年性撂荒情况，从季节性撂荒来看，中国的情况明显好于日

韩。中国复种指数数据根据下式估算得到：复种指数=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面积。考虑到

中国耕地面积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仅估算 2000 年以后的中国复种指数，

且对于耕地面积数据缺失的年份，使用线性插值法补齐耕地面积数据。图 4 将 2000—2019

年中国、日本和韩国复种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比较。2000—2019 年，中国复种指数由 121.9%

上升至 129.8%，而日本和韩国复种指数均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滑，其中日本复种指数由

94.5%下降至 91.4%，韩国复种指数由 110.5%下降至 107.2%。由此可以判断，相较于季节

性撂荒，常年性撂荒是当前中国耕地撂荒更突出的表现形式。

图 4 2000—2019 年中国、日本、韩国复种指数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

年鉴》；日本数据来自日本农林水产省；韩国数据来自韩国国家统计门户网站）

2 东亚小农生产格局下耕地撂荒问题的驱动因素

基于相似的农业资源禀赋条件，东亚代表性国家耕地撂荒问题的形成原因具有明显的

共通之处。根本上而言，东亚小农生产格局下耕地撂荒问题的形成源于耕地利用纯收益下

降所引发的耕地边际化。与此同时，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又在诸多驱动因

素中占据主导地位。当其他耕地利用方式无法给农户带来更高的纯收益时，撂荒便成为农

户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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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根本因素：耕地利用纯收益下降

耕地撂荒并不是东亚小农生产格局下的独有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关于耕地

撂荒内在机理的分析，从理论渊源上来自耕地边际化理论，该理论认为，耕地纯收益下降

是耕地边际化的根本驱动因素。根据雷利·巴洛维提出的土地转换边际模型，在土地利用

的集约边际上，生产者能取得最大纯收益；而在土地利用的无租边际上，土地产出只能恰

好弥补土地投入成本[14]。当某种土地利用方式能带来比其他利用方式更高的回报时，土地

在这种方式下就实现了最佳利用
[15]

。沿着该思路，Bethe 和 Bolsius 指出，耕地边际化是

耕地纯收益自高向低变化的过程，涵盖了由耕地到永久性草地、由草地到林地等在内的各

种转变
[16]

。Baldock 等则将耕地边际化视作耕地在现存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结构下不再

具备产出能力的过程
[17]

，通常是受到了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刘成

武和李秀彬进一步对广义上和狭义上的耕地边际化进行了区分：狭义上的耕地边际化是指

耕地利用的集约边际降低至无租边际，此时经营者的纯收益处于小于或等于零的状态；广

义上的耕地边际化则是指在当前利用方式下耕地利用的集约边际尚未降至无租边际，但低

于其他利用方式下的集约边际，此时改变耕地利用方式能够提高耕地所带来的纯收益
[18]

。

基于耕地边际化的形成机理，只要是致使耕地利用纯收益下降的因素都能成为耕地撂荒的

具体诱因，例如农资价格及雇工成本上涨、农产品消费需求变动、农业补贴减少、自然灾

害增多等。

2.2 主导因素：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在诸多因素中，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东亚小农生产格局下耕地撂荒问

题形成的主导因素。随着东亚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小规模农业在收入方面的

劣势逐渐显露出来，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理性农户会根据市场工资

水平配置家庭劳动力，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务农机会成本明显高于中老年劳动力，在农业

经营规模没有明显扩大的条件下，他们会率先实现非农转移。从东亚国家的农业生产实际

来看，农户家中负责管理和经营小块耕地的多是务农机会成本较低的中老年劳动力。因此，

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挤压

了农业收益的提升空间。与此同时，不仅家庭劳动力是非同质的，农户持有的耕地往往也

是非同质的。尤其是在耕地细碎化严重的山地丘陵地区，能够带来较高纯收益的优质地块

和适宜机械作业的地块相对稀缺
[19]
，在这种情形下，家中劳动力不足的农户会根据耕地等级

设定农资和劳动力投入的优先顺序。尽管增加次优地块的投入也能带来农业纯收益增加，但

这并不是农户关注的重点，纯收益小于或等于零的劣等地块则有较大可能成为撂荒的对象[20]。

2.3 直接因素：其他耕地利用方式无法带来更高的纯收益

其他耕地利用方式无法带来更高的纯收益是东亚小农生产格局下耕地撂荒问题的直接

驱动因素。事实上，撂荒只是耕地边际化的极端表现形式，而非耕地边际化的必然结果

[21]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均在努力推动耕地流转和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如果不考虑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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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化情形，农户还可以选择转出耕地或将耕地托管给专业的服务主体，从而规避撂荒。

然而，这两种耕地利用方式并不总能带来更高的纯收益。首先，尽管耕地转出是农户在不

对农业收成负责的情况下获得耕地收益的直接渠道，但如果当地的耕地流转市场并不活

跃，农户也很难以合适的流转价格匹配到耕地转入方
[22]

。其次，托管是农户在对农业收成

负责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可行途径，但农户在搜寻渠道、协商价格和评估结果等

环节需要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23]。与此同时，在完善的约束机制尚未形成的背景下，撂荒

通常不会给农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反而仍有较大概率凭借家中耕地继续享受原有的农业

补贴
[24]

。因此，当其他耕地利用方式无法带来更高的纯收益时，耕地边际化便演变为极端

情形下的耕地撂荒。

3 日韩治理耕地撂荒问题的主要举措

有效遏制耕地撂荒不仅能够避免耕地实际利用规模收缩，还有助于提高耕地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水平，从而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确保粮食安全提供坚实保障。日本 2013 年修

订的《农地法》要求强化撂荒地摸底调查工作，及时引导撂荒地复耕复种；2020 年日本最

新一轮《食品·农业·农村基本计划》更是提出战略性地推进撂荒地综合治理。韩国 2013

年修订的《农地法》大幅放宽了对代耕撂荒地的限制，允许归农归村人员成为撂荒地的指

定代耕者。日本和韩国在治理耕地撂荒问题方面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两国实施的确保

农业接班人、建设耕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实施土地改良等举措可供中国借鉴参考。

3.1 确保农业接班人

对于山地丘陵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较高的日本和韩国而言，一旦偏远村庄出现了农业

劳动力大量流失的情况，紧随而来的便可能是大规模的耕地撂荒，制约了村庄可持续发

展，降低了村庄吸引力，进而形成农业劳动力加速外流的恶性循环。为此，日本和韩国格

外重视通过鼓励非农从业人员和城市居民参与农业经营来确保农业接班人。

日本政府自 20 世纪 90 年代便开始招募具备务农意愿和必要技能的城市居民组成支农

服务队，前往人口过疏的村庄定居，为当地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提供支持。2016 年，日

本将主要支农队伍统合为“地域振兴协力队”，队员招募工作交由各地方政府负责，支农

时长一般在 1～3 年。支农结束后队员若想在当地继续就业或创业，可获得最高达 100 万日

元的资金支持，贷款方面则能享受在基准利率基础上降低 0.4%的优惠利率。截至 2022

年，日本“地域振兴协力队”的规模已达 6447 人，其中近七成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且支

农结束后有超过六成的队员选择在当地定居，由此为提高当地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持续发挥

积极作用[25]。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于 2014 年开始实施“认定新务农人员制度”，旨在激

励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农业领域开展长期稳定经营。新务农人员需要向基层政府提交

包含经营目标和经营手段等内容的 5 年务农计划，获得资质认定后便可享受 3 年的初期生

产补贴和最长期限达 17 年的无息贷款。近年，日本每年有近 2 万名 50 岁以下的青壮年劳

动力新进入农业领域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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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自 21 世纪初掀起归农归村热潮，韩国政府于 2009 年开始实施“归农归村综合对

策”，希望引导更多的城市青年、退休人员定居农村和从事农业生产，切实壮大农业接班

人队伍。归农归村过程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关心阶段、实践阶段和定居阶段。在关心

阶段，韩国政府重点为预备归农归村的人员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积极支持各地开展农村体

验活动，并每年举办归农归村博览会，以充分宣传农业农村的魅力；在实践阶段，韩国政

府面向预备归农归村人员开展有关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教育培训，并从耕地取得、农机

购置、农业设施建设、住宅购置等方面给予融资支持和税收优惠，以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

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定居阶段，韩国政府鼓励做出归农归村决定的人员前往示范农场进

行短期实习，专门组织农业技术教育培训，并重点支持青壮年开展农业经营，以有效提高

归农归村人员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7]

。2015 年，韩国颁布《归农（渔）归村促进支持法》，

进一步为落实归农归村政策提供法律保障。自 2016 年起，韩国每 5 年制定一个全国性的归

农归村综合支持计划，设定在此期间归农归村的具体目标和政策方向。据韩国统计厅和农

林畜产食品部发布的数据，2021 年从首尔移居至农村的人口数为 51.5 万人，其中 30 岁以

下的归农归村人口占比高达 45.8%，可见韩国的归农归村政策确实起到了明显成效
[28]
。

3.2 建设耕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

耕地转出是农户在不对农业收成负责的情况下获得耕地收益的直接渠道，倘若当地耕

地流转顺畅，农户通常不会选择弃耕耕地。近年来，日本和韩国促进耕地流转最为重要的

举措当属着力建设耕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

2005 年，韩国修订《农地法》，授权韩国乡村社区公司（Korean Rural Community

Corporation，KRCC）执行“耕地银行”功能。“耕地银行”会向潜在耕地转出方和转入方

提供所需信息，当耕地所有者将耕地信托给“耕地银行”用作长期租赁时，有扩大经营规

模意愿的农业生产者可以通过“耕地银行”取得耕地。2010 年，韩国又进一步实施“耕地

购买与储备计划”，引导“耕地银行”从退休农民和离农者手中长期租赁或购买耕地，作

为耕地后备资源，以备将来推进农业规模经营之需。

日本于 2013 年颁布《关于推进耕地中间管理事业的法律》，在都道府县层面设立耕地

中间管理机构。与韩国的“耕地银行”类似，日本的耕地中间管理机构并非被动地等待潜

在耕地转入方到来，而是会基于所拥有的耕地中间管理权，相对灵活地搜寻耕地转入方和

协商耕地流转合同，积极推动耕地资源向具有务农能力和热情的农业生产者集中。截至

2023 年 4 月，日本耕地中间管理机构累计转入耕地 38.0 万公顷，转出耕地 37.6 万公顷，

在加快耕地流转和防范耕地撂荒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29]。

3.3 实施土地改良

耕地细碎化是东亚小农生产格局的一大重要特征。农户家中面积本就不大的耕地零散

分布在各处，降低了农机作业效率，抬高了农业生产成本，位置偏远和质量不高的地块往

往会最先遭到弃耕。日本和韩国山地丘陵面积占比大，耕地细碎化现象尤其普遍，因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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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农业现代化建设时期对土地改良给予了高度重视。

1949 年，日本颁布《土地改良法》，详细规定了土地改良工作的开展流程，此后依据

农业发展形势不断调整和优化，迄今日本已对该法进行 17 次修订
[30]

。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承担的土地改良项目外，日本大量土地改良项目由土地改良区负责实施。15 名以上的农

民在得到计划改良区超过 2/3 农民的同意后，可向都道府县知事提交改良区设立申请，深

度参与改良项目的前期规划和后续管理维护，同时只需负担很低比例的改良费用。通过平

整土地、合并地块、改良土壤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操作，耕地质量和宜机化程度

得到明显提升，由此避免耕地边际化朝耕地撂荒的方向演变。据日本农林水产省调查，实

施了土地改良的地区荒废耕地比例仅为 0.2%，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1]
。

韩国于 1961 年制定了《土地改良法》，成立土地改良协会和土地改良协会联合会，把

土地改良的重心放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上。此后，韩国不断加大土地改良资金的投入，如

今土地改良工作已成为韩国农业规模经营和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4 中国治理耕地撂荒问题的现实路径

为建立健全完善的耕地撂荒长效治理机制，中国可以结合日韩有益经验探索符合自身

实际的耕地撂荒治理路径，用足用好相对有限的耕地资源。具体而言，从破解“谁来种地”

“如何种好地”“有没有好地种”难题的角度出发，培育新乡贤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

广农业生产托管，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4.1 培育新乡贤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流失的背景下，为确保耕地经营后继有人，应当将新乡贤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成为撂荒地整治的主力军。新乡贤发根于农村，天然具有土地情

结，投身撂荒地复耕复种的意愿相对强烈，倾向于凭借自身的经济资源和知识才能进行农

业创业，并能通过自身的声誉和威望带动周边农民共同参与撂荒地整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具备较强的农业经营能力，参与撂荒地整治能够更好地满足其生产用地需求，助力适度

规模经营，并在此过程中带动小农户增产增收。参考日本和韩国确保农业接班人的经验，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大对新乡贤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

一是出台支持新乡贤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日本针对“地域振兴协

力队”和新务农人员持续开展农业经营进行了科学的顶层规划，韩国则依据归农归村的不

同阶段形成了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为充分发挥新乡贤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盘活乡村土

地资源中的应有作用，中国需持续加强新乡贤返乡创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的政策支持体系建设。

二是运用农业补贴调动新乡贤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积极性。

考虑到农业经营和创业初期存在较高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日本和韩国十分重视对新进

入农业领域的人员提供初期资金支持。为有效激发新乡贤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撂荒地

整治的内生动力，应基于“谁种地、补贴谁”“谁多种、谁多得”原则，综合运用耕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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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等政策，全力支持撂荒地复

耕复种。

三是依托耕地流转中介组织提高耕地资源配置效率。近年来，日本和韩国努力通过建

设耕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推动耕地资源由退休农民和离农者向具备较强务农意愿和能力

的生产者集中。当前中国各地也出现了一批耕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但整体而言服务规模

小、项目少，能够有效发挥中介服务功能的不多。为此，中国可以合理借鉴日本和韩国的

有益经验，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厘清中介服务组织的定位和功能，加强中介服务信息化

建设，引导有撂荒风险的耕地经营权流向新乡贤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4.2 推广农业生产托管

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有望成为中国治理耕地撂荒问题的重要举措和有力抓手。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主体托管耕地后，能够实行集中连片机械作业，使高昂的农机购置成本得到有效

分摊，由此为农户获取服务经济效益创造条件。如果农户能够通过农业生产托管获得更高

的耕地纯收益，便没有弃耕耕地的必要。日本和韩国农业生产托管起步较早，但一直没有

大规模发展起来，托管服务基本局限于村庄内部或相邻的几个村庄。而与此同时，近年来

农业生产托管在中国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已超

16 亿亩次[32]。中国推进大规模农业生产托管更为顺利，村庄外部服务主体参与农业生产托

管的情况颇为常见。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农户户均农机保有量相较日韩明显更低，务农能

力不足的家庭有强烈的农机服务购买需求，而早年中国又凭借劳动力价格优势形成了一支

庞大而专业的农机服务供给主体队伍，具备良好的农业生产托管基础。当然，未来中国进

一步推广农业生产托管也面临着如何降低交易成本的问题。为此，中国需有效推动各地农

机服务资源的有机整合和优势互补，因地制宜探索“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模式，提

高农业生产托管的发展实效，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4.3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当前，中国正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是一项强化耕地保护利用、提升耕地地力

水平的基础性工程。为实现高标准农田规模和质量齐头并进，有效防止耕地撂荒问题的蔓

延，中国可以吸收借鉴日韩实施土地改良的有益经验，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尽可能

地将因生产条件不利而产生的撂荒地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首先，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作的落实离不开完善的法律保障。日韩针对土地改良制定了专门的法律，近年来中国加快

了《耕地保护法》的立法进程，未来还应进一步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措施法制化，提高高

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标准，明确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权责分工。其次，高标准农田建

设的稳步开展需要政府持续的财政投入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由于土地改良具有较强的公

益属性，日韩政府给予了土地改良工作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也注重引导农户以合作方式

广泛参与土地改良工作。中国一方面要有效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创新高标准农田建

设多元投入机制；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前期规划和后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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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维护，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撂荒地治理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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